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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需求一览表
	包号
	货物名称
	数量
	交货期
	指定到货港
	项目现场（交货地点）

	1
	正置微分干涉荧光显微镜
	1套
	60个日历日
	/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指定地点



注：投标人须对上述投标内容中完整的一包进行投标，不完整的投标将视为非响应性投标予以拒绝。




一、总则
1、投标要求
1.1  投标人在准备投标书时，务必在所提供的商品的技术规格文件中，标明型号、商标名称、目录号。
1.2  投标人提供的货物须是成熟的全新的产品，其技术规格应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如与招标文件的技术规格有偏差，应提供技术规格偏差的量值或说明（偏离表）。如投标人有意隐瞒对规格要求的偏差或在开标后提出新的偏差，买方有权扣留其投标保证金或/并拒绝其投标。
1.3  投标人提供的产品样本，必须是“原件”而非复印件，图表、简图、电路图以及印刷电路板图等都应清晰易读。买方有权不付任何附加费用复制这些资料以供参考。
1.4  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应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相应技术、计量、节能、安全和环保法规及标准；如国家有关部门对投标人的投标产品有强制性规定或要求的，则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必须符合相应规定或要求，投标人须提供相关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2、评标标准
2.1  除招标文件中指定的附件和专用工具外，投标人应提供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行和常规保养所需的全套标准附件、专用工具和消耗品。投标人在投标书中需列出这些附件和工具的数量和单价的清单，这些附件和工具的报价的总值需计入投标价中。
2.2  对于标书技术规范中已列出的作为查询选件的附件、零配件、专用工具和消耗品，投标书中应列明其数量、单价、总价供买方参考。投标人也可推荐买方没有要求的附件或专用工具作为选件，并列明其数量、单价、总价供买方参考。选件价格不计入评标价中。
2.3  为便于用户进行接收仪器的准备工作，卖方应在合同生效后60天内向用户提供一套完整的使用说明书、操作手册、维修及安装说明等文件。另一套完整上述资料应在交货时随货包装提供给用户，这些费用应计入投标价中。
2.4  关于设备的安装调试，如果有必要的安装准备条件，卖方应在合同生效后一个月内向买方提出详细的要求或计划。安装调试的费用应计入投标价中，并应单独列出，供评标使用。
2.5  制造厂家提供的培训指的是涉及货物的基本原理、操作使用和保养维修等有关内容的培训。培训教员的培训费、旅费、食宿费等费用和培训场地费及培训资料费均应由卖方支付。
3、工作条件
除非在技术规格中另有说明，所有仪器、设备和系统都应符合下列要求： 
3.1  适于在气温为摄氏-40℃～＋50℃和相对湿度为90％的环境条件下运输和贮存。
3.2  适于在电源220V（10％）/50Hz、气温摄氏+15℃～＋30℃和相对湿度小于80％的环境条件下运行。能够连续正常工作。
3.3  配置符合中国有关标准要求的插头，如果没有这样的插头，则需提供适当的转换插座。
3.4  如产品达不到上述要求，投标人应注明其偏差。如仪器设备需要特殊工作条件（如水、电源、磁场强度、温度、湿度、动强度等）投标人应在投标书中加以说明。

4、验收标准
除非另有说明，所有仪器、设备和系统按下列要求进行验收： 
4.1  仪器设备运抵安装现场后，买方将与卖方共同开箱验收, 如卖方届时不派人来, 则验收结果应以买方的验收报告为最终验收结果。验收时发现短缺、破损, 买方有权要求卖方负责更换。
4.2  验收标准以中标人提供的投标文件中所列的指标为准（该指标应不低于招标文件所要求的指标）。任何虚假指标响应一经发现即作废标，卖方必须承担由此给买方带来的一切经济损失和其它相关责任。
4.3  验收由采购人、中标人及相关人员依国家有关标准、合同及有关附件要求进行，验收完毕由采购人及中标人在验收报告上签名。

5、本采购需求书中标注“*”号技术条款的为实质性要求，不满足其投标将视为无效投标被拒绝。

6、如在具体规格要求中有本总则不一致之处，以具体规格中的要求为准。

二、具体规格要求
[bookmark: _Toc175513259]一、项目描述和内容概要：
该设备主要用于菌种的活性监测与质量控制，具备菌种形态观察、活性评估及污染检测功能。旨在提升菌种保存的管理水平，保障微生物资源的稳定性与安全性，全面满足科研和生产的多样化需求。
[bookmark: _Toc103094061][bookmark: _Toc175513264] 二、项目技术规格
*1.光学系统：无限远色差反差双重校正光学系统，45mm标准物镜齐焦距离。可实现观察方法：明场，暗场，微分干涉，荧光。
2.同轴粗微调焦机构，粗调一圈4mm，微调一圈0.4mm及最小4μm的刻度，内置免调节防下滑机构，不采用易损的外部松紧调节环。
#3.明场照明装置：主动光强管理系统，可适用于所有物镜，用于自动调节对应物镜和滤块位置的光强度。
#4.内置透射光照明器，高亮度高演色性LED长寿命光源，大于60000小时使用寿命，不需额外供电，需可兼DIC观察方式。
5.载物台：高抗磨损性圆角、无槽金属阳极化处理载物台，载物台手柄松紧度高度可调，双玻片样品夹持器。
#6.宽视野三目镜筒，视场数≥23mm，倾角30度。目镜筒360度自由旋转，实现40mm观察高度调节。具有光闸功能，荧光观察时可屏蔽外界光进入目镜造成的干扰。
7. 10倍超宽视野目镜，高眼点设计，视场数≥23mm，双目屈光度可调。
8.≥6位编码型物镜转换器，不同倍数物镜可分别定义光强，切换时自动匹配亮度。同时，切换不同倍数镜头时，自动计算标尺。
*9.全套物镜：
平场消色差荧光物镜10×，数值孔径：NA≥0.25;
增强反差型荧光物镜20×，数值孔径：NA≥0.50;
增强反差型荧光物镜40×，数值孔径：NA≥0.75；
增强反差型荧光物镜100×，数值孔径：NA≥1.30；
10X，20X 和40X，100X 物镜配置DIC观察方式。
*10.聚光镜：多功能消色差消球差聚光镜NA≥0.9，支持明场，暗场，DIC等观察方式。
11.主机架上下分体，可加垫高模块，增大样品空间，绿色环保防霉技术。
#12.样品空间：视标本厚度的不同以及配置不同，样品空间从0～110mm 连续可调,满足大样本的观察需要。
#13.集成节能和为了延长照明寿命的Eco-mode，当显微镜在空闲15分钟后会自动进入待机状态。
*14.机身集成两个快速拍摄图像按钮，靠近两侧调焦旋钮，可快速获取图像或视频信息（提供实物照片等证明文件）。
#15.荧光系统：同品牌高亮度LED 荧光激发光源。可瞬间开启或关闭，不须预热或冷却。配四色LED 荧光光源（ 385nm, 470nm,565nm, 625nm），每个LED荧光可通过显微镜机身的光强调节按钮独立调节，并可利用编码功能记忆对应物镜和激发块位置的激发光强度值。
#16.机身集成透射光反射光电动光闸，一键切换荧光及透射光观察方式，切换到荧光时，透射光光闸自动关闭。
#17.荧光滤色镜套：红蓝绿三组滤色块紫外激发波长365nm，分色395nm，发射波长445/50nm蓝光激发波带宽475/40，分色500nm，发射波长530/50nm绿光激发波带宽546/12nm，分色560nm，发射波长575-640nm。
18.编码型荧光激发块转盘：≥4 孔，复消色差荧光光路。
#19.同品牌成像系统：传感器：CMOS 彩色图像传感器，全局快门结构；像素大小：3.45 μm ×3.45 μm；传感器芯片尺寸：对角线11.1 mm，相当于2/3”（8.5mm×7.1 毫米）；基本分辨率（物理像素）：2464 (H) × 2056 (V) ≥500 万像素；
#20.同品牌软件系统，可兼容IOS系统iPAD及Windows系统电脑。
21.具有景深扩展功能，可实现超景深拍摄；大图拼接功能，实现超大视野拍摄。
22.多通道叠加功能，实现多个通道图像叠加。
23.在显示器上用户操作界面可以连续缩小或放大到最适合用户操作的尺寸。
24.可以进行交互式测量包括：面积，间距，周长，灰度值，角度等。
25.可同时进行多幅图像的对比，可以阵列预览，可以通道预览，可以2.5D 图像预览。
26.支持bmp, tif, jpg, gif,tga, png, j2k, jp2, mac,msp, ras, pct, eps, wmf,psd，img, cmp, zvi, lsm,czi 等格式图像输入。支持bmp, jpg, tif, tga,png, psd, cmp,avi, lsm,mov, j2k, jp2, pcx, tga,wmf, pcf 等格式图像输出。
27.可对图像进行反差、明暗、伽马值、色彩、平滑、锐度等处理。对图像进行标记：添加文本或箭头、标尺等。
28.曝光模式自动、测光、手动可选；灰度测量值12位动态范围，可手动或自动白平衡调节。

三、配置清单：
（1）高级正置微分干涉荧光显微镜主机一台
（2）长寿命 LED 光源一套
（3）高品质物镜一套
（4）四色 LED 荧光光源一套
（5）搭配三组荧光滤色块
（6）同品牌成像系统一套
（7）软件系统以及电脑工作站一套。
   
四、售后及服务
1. 质保期3年，自验收合格签字之日起计算。
2. 技术工程师免费上门为用户提供现场培训，确保用户掌握基本操作及日常维护与保养。
3. 维修人员接到报修通知后须在24小时内响应，48小时内提供有效故障解决方案并及时进行维修处理在3个工作日内到达现场。
*4. 须提供承诺书，否则投标文件视为无效响应文件。 
1）供应商交付的产品不符合技术参数要求的，须在收到验收通知后7日内免费修复或更换；  
2）经两次以上维修仍不合格的或技术应用不符合招标技术参数要求的，采购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返还全部款项；  
3）若经鉴定存在虚假技术响应（包括但不限于伪造检测报告、冒用认证证书），供应商除退还全部货款外，须按合同金额的30%支付违约金，并承担采购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4）上述情形构成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_GoBack]
